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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般性规定 一、别除权人的表决权 本章所指的别除权

人，是指因其债权设有物权担保，就债务人特定的担保财产

在破产程序中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 1、表决权，简单

地说就是通过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以决定为或不为某件事情的

权利。享有表决权是债权人在债权人会议上行使讨论、决定

相关事项的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位债权人会议的成员都享有

表决权。《企业破产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

会议成员享有表决权，但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

受偿权利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旧破产法明确规定，别

除权人虽然可以作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但在其放弃优先受

偿权之前，是不享有表决权的。 2、新破产法改变了旧破产

法中别除权人一概无表决权的不合理规定，赋予了别除权人

限制性的表决权，即别除权人享有表决权，但并非享有债权

人会议全部所议事项的表决权，其中对与其利益相关的事项

如债权调查、决定是否重整、是否继续债务人营业、监督管

理人等应享有表决权，但对与其利益无关的事项如是否通过

和解协议草案、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则不应享有表决权。

①。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别除权人不受和解协议的约

束；另外，别除权人因为享有担保物权，在整个破产债权体

系中，别除权人的权利处于优先位置，即别除权人的受偿也

不受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限制，所以，针对“和解协议草案

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别除权人是否享有表决权实质上没



有什么意义。 ①新《破产法》第五十九条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

权。 ⋯⋯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

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本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

项规定的事项不享有表决权。 二、职工是否可以参加债权人

会议并享有表决权 1、旧破产法没有专门就职工是否可以参

加债权人会议作出规定。但依据《企业破产法（试行）》第

十三条 “所有债权人均为债权人会议成员” 的规定，对破产

企业享有劳动债权的职工既然是债权人，应当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并且从理论上讲，享有债权的职工还应享有表决权

。不过，在实践中，一般很少有职工或职工代表参加债权人

会议，并参与事项表决的事例。 2、新破产法明确了职工和

债权人会议的关系，规定了职工和工会代表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并可以发表意见，但不享有表决权。① ①新《破产法

》第十九条第五款 债权人会议应当有债务人的职工和工会的

代表参加，对有关事项发表意见。 三、债权人会议职权 1、

旧破产法规定，债权人会议的职权有三项：（1）审查有关债

权的证明材料，确认债权有无财产担保及其数额；（2）讨论

通过和解协议草案；（3）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

案。对于上述第（1）项职权中的审查、确认债权的事项，在

实践中，往往是将债权人申报情况或清算组审查核实的结果

向债权人公布或在债权人会议上宣读，然后再由债权人表决

。由于债权人会议期间短，债权人不可能对债权材料进行一

一审查，同时，债权的确认和审查的确又是一项专业的法律

事务，而参加债权人会议的人员法律知识参差不齐，加上债

权人之间还可能存在利益纷争，所以，要想达到公平、公正



、客观的立法目的，在实务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2、新破产

法的规定①相对于旧破产法来讲，关于债权人会议职权的变

化体现在两点上： （1）对旧破产法规定的三项职权作出了

修改。新破产法改变了旧破产法中由债权人会议对债权进行

审查和确认的职权，只是赋予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职权，

而对债权审查的权利由管理人享有，最后，由法院通过裁定

或判决对债权进行确认②； （2）扩大了其职权范围。其中

明确规定了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有监督的权利；增设了选任

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的经营、

通过重整计划等项内容。 ①新《破产法》第六十一条 债权人

会议行使下列职权：（一）核查债权；（二）申请人民法院

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三）监督管理人

；（四）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五）决定继续或

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六）通过重整计划；（七）通过和

解协议；（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九）通过破

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十）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十

一）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 ②新

《破产法》第五十七条 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应当登

记造册，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并编制债权表。 第五十八

条 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

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

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四、债权人会议的召集 1、《企业破产法（试行）》第十

四条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应当在债权

申报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召开。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



院或者会议主席认为必要时召开，也可以在清算组或者占无

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要求时召开。从

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旧破产法规定的有权召集或提起召开债

权人会议的主体包括：法院、债权人会议主席、清算组或者

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 2、新《

破产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

集，自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召开。以后的债权

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债权人委员

会、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提

议时召开。 综上可以看出，对于债权人会议的召集，新破产

法较旧破产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债权人会

议主席不再具有召集债权人会议的权利； （2）有权提起召

开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由“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四分之

一以上”的限制修改为“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不再

区分有无财产担保； （3）提议召开债权会议的主体增加了

债权人委员会。 五、对债权人会议决议异议的处理 1、旧破

产法规定，债权人如果认为债权人会议作出的决议违反法律

规定或者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债权人会议决议后七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裁定解决。 2、新《破产

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

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

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

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 通过新旧破产法的比较，对债权

人会议决议异议的处理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提起异议的期限不同。旧破产法规定的期限为“在债权人会

议决议后七日内”；新破产法规定的期限为“自债权人会议



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2）法院处理的方式不同。旧

破产法规定，法院可以通过裁定直接对异议中存在的问题作

出处理；新破产法仅规定法院只能作出是否撤销债权人会议

决议裁定，如果裁定撤销，应责令债权人会议重新作出决议

，也就是说，法院不能直接对异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 

第二节 债权人委员会 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旧破产法中没有规

定，这是新破产法新增加的一项法律制度。 由于清算行为对

于债权人利益关系重大，因此旧破产法规定了破产清算组应

当接受债权人会议的监督。然而，债权人会议是临时性的，

而清算行为是持续性的，靠债权人会议对清算组行使监督权

，实际上面临很大困难。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常设性的一个

机构来解决上述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国内也有部分法院

尝试了监督人制度，通过设立监督人来对清算工作进行监督

，但毕竟缺乏依据。此次新破产法规定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

无疑为债权人的利益又增加了一项制度保障。 债权人委员会

是债权人会议的常设机构，它的职权主要是监督破产过程。

债权人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除了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

外，还有债务人的职工代表或工会代表。债权人委员会总人

数不超过九人。另外，债权人委员会成员还应经过法院书面

决定认可。 当然，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并不是法定的强制程序

，是否设立，完全由债权人会议决定。 这里就要注意一个问

题，即债权人委员会成员是否应当取得报酬。关于此问题，

新破产法没有规定。我们认为，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应

当取得报酬，要由债权人会议决定，毕竟该委员会是由债权

人会议产生的，并为全体债权人履行职责。不过，如果债权

人会议同意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可以取得报酬，又会随即产生



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报酬来源于哪里，是否由破产财产中支

付。关于上述问题，在新破产法中都没有规定，也许将来的

司法解释中会予以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